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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  否)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议函〔2025〕14号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513号建议的答复

栗翠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十四五”以来，我省生态环境部门会同住建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共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印发《山西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山西省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探索研究农村生活污水“以用促治”模式路径；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晋环发〔2024〕6号），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全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全面整治”范畴，一体谋划、一体实施，持续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截至2024年

底，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30.7%，较“十三五”末（8.8%）提升了21.9个百分点，超过国家下达我省2024年度任务（28%）2.7个百分点，助力农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
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虽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比如，您提到的：部分农村地区污水排放系统不完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您提出的“完善污水管网建设、探索与第三方合作治理机制”等建议很好，对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于加强农村污水收集力度，我厅推动各地因地制宜采用纳入城镇管网、集中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分散处理、收集转运等模式，并强调污水收集管网要与污水处理设施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运。为解决农村污水收集管网不健全的问题，2021年我厅以山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了《山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改造方案》，要求各市完善配套主管网、支管网和入户管网建设，对于采用明渠收集污水的，要改造为管道收集。重点河流沿岸3公里范围内且人口2000人以上的村庄，要优先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对于支管网或入户管网配套不足的，要积极发动群众，争取理解和支持，确保打通污水收集的“最后一米”。对于管网老旧、破损、堵塞的，要尽快开展管网修复，确保污水应收尽收。2022年印发的《实施方案》再次强调，要做好户用污水收集系统和公共污水收集系统的配套衔接，合理选择排水体制和收集系统建设方式，确保污水有效收集。

关于探索与第三方合作治理机制，为进一步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融资难题，2024年，我厅印发《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建立地方为主、中央及省级补助、社会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落实地方支出责任，鼓励地方充分利用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金，采取城乡统筹，“肥瘦搭配、以丰补歉”方式谋划项目。支持在适宜的地区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创新。同时协调省财政厅设立省级农村环境整治资金，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在中央和省级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引导下，与金融机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绿色金融业务合作，引导和鼓励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下一步，我厅将深入贯彻落实《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优先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和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政府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姚怡玮

联系电话：18811353360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5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